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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9/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99607.htm 本章大纲 一、资源

税概述 （一）了解资源税的概念与特点 （二）了解资源税的

立法原则 二、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了解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的规定 三、征税范围掌握征税范围的具体规定：原油、天然

气、煤炭的规定四、税目与税额 （一）熟悉资源税税目 （二

）了解资源税税额 五、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熟悉一般计税

方法 （二）掌握特殊规定 六、申报与缴纳 （一）了解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 （二）了解纳税地点 （三）了解纳税期限（四）

熟悉代扣代缴规定 本章新增及变化内容本章内容与去年相比

没有变化。 本章重点内容 第一节资源税概述 一、资源税的概

念国家开征资源税的主要目的： 1、通过合理调节资源级差

收入水平，有利于促进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2、通过征收

资源税，可促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开采，节约使用，有效配置

；3、开征资源税有利于配合其他税种，发挥税收杠杆的整体

功能，并为国家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 二、资源税的特点1

、只对特定资源征税；2、具有受益税性质；3、具有级差收

入税的特点；4、实行从量定额征收。 三、资源税的立法原

则（一）普遍征收；（二）级差调节。 第二节纳税人与扣缴

义务人 1、纳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

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2、扣缴义务人：独立矿山、联

合企业及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 第三节

征税范围 一、矿产品 1、原油：指天然原油，不包括以油页

母岩等炼制的原油。 2、天然气：指专门开采或与原油同时



开采的天然气，暂不包括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3、煤炭：指

原煤，不包括洗煤、选煤及其他原煤的加工产品。 4、其他

非金属矿原矿 5、黑色金属矿原矿和有色金属矿原矿 二、盐

：包括固体盐和液体盐 三、对伴生矿、伴采矿、伴选矿的征

税规定 1、对伴生矿，以主产品的矿石名称作为应税品目； 2

、对伴采矿，伴采矿量大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规定对其核定资源税单位税额标准；伴采矿量小的，

在销售时，按照国家对收购单位规定的相应品目的单位税额

标准缴纳资源税； 3、对于以精矿形式伴选出的副产品不征

收资源税。 第四节税目与税额 一、资源税的税目7个大税目

： 1、原油； 2、天然气； 3、盐； 4、黑色金属矿原矿； 5、

有色金属矿原矿； 6、煤炭； 7、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二、资

源税的税额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税率，即固定税额。 对铁矿

石资源税减征40%，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 第五节应

纳税额的计算 一、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课税数量×适用

的单位税额代扣代缴税额＝收购的未税矿产品的数量×适用

的单位税额课税数量的确定： 1、各种应税产品，凡直接对

外销售的，均以实际销售数量为课税数量。 2、各种应税产

品，凡自产自用的，均以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 3、不能准

确提供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用数量的，以应税产品的

产量或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折算比换算成的数量为课税数量

。 二、应纳税额计算的特殊规定 1、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不

同税目应税产品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税

数量。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不同税目应税产品的课

税数量的，从高适用税额计税。 2、对于连续加工前无法正

确计算原煤移送使用量的，可按加工产品的综合回收率，将



加工产品实际销量和自用量折算成原煤使用数量作为课税数

量。 因无法准确掌握纳税人销售或移送使用的金属和非金属

矿产品原矿数量的，可将其精矿按其选矿比例折算成原矿数

量作为课税数量。 3、原油中的稠油、高凝油与稀油划分不

清或不易划分的，一律按原油稀油的数量课税。 4、税人以

自产的液体盐加工固体盐，按固体盐税额征税，以加工的固

体盐数量为课税数量。纳税人以外购的液体盐加工固体盐，

其加工固体盐所耗用液体盐的已纳税额准予抵扣。 第六节申

报与缴纳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采取分期收款结算方式

销售应税产品的，为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2、

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销售应税产品的，为发出应税产品（

商品）的当天； 3、采取除分期收款和预收货款以外的其他

结算方式销售应税产品，为收讫价款或者取得索取价款凭证

的当天； 4、自产自用应税产品，为移送使用应税产品的当

天。 5、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支

付货款的当天。 二、纳税地点纳税人应纳的资源税，应当向

应税产品的开采或者生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纳税人

跨省开采资源税应税产品，其下属生产单位与核算单位不在

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其开采的矿产品，一律在开

采地纳税，其应纳税款由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按照

开采地的实际销售量（或者自用量）及适用的单位税额计算

划拨。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应当向收购地主管税

务机关缴纳。 三、纳税期限资源税的纳税期限分别核定为1

天、3天、5天、10天、15天或者1个月。 四、代扣代缴 1、代

扣代缴的适用范围指收购的除原油、天然气、煤炭以外的资

源税未税矿产品。 2、代扣代缴资源税适用的单位税额规定



如下： ①独立矿山、联合企业收购与本单位矿种相同的未税

矿产品，按照本单位相同矿种应税产品的单位税额，依据收

购数量代扣代缴资源税。 ②独立矿山、联合企业收购与本单

位矿种不同的未税矿产品，以及其他收购单位收购的未税矿

产品，按照收购地相应矿种规定的单位税额，依据收购数量

代扣代缴资源税。 ③收购地没有相同品种矿产品的，按收购

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单位税额，依据收购数量代扣代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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